
附件 1

继续医学教育推荐项目申报指南
（2025 年）

国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立足当前卫生健康事业和卫生专业

技术人员培养需要，按照“自下而上”申报方式设置推荐项目。

为做好推荐项目申报工作，特制定本指南。

一、总体要求

1.立足卫生健康事业发展需要，强调先进性、前瞻性，注重

紧缺专业、新兴和交叉学科，学习资源向重点领域、特殊区域和

关键岗位倾斜。

2.注重针对性和可行性，根据培训对象的实际需求，合理设

计培训内容、授课教师、教学形式、学时安排、考核和评估方式。

3.注重发挥项目示范引领作用，提升全国范围的辐射力和影

响力，加大对外省学员和基层学员的支持力度。

4.坚持公益性原则，遵守医疗卫生行业学术会议活动管理的

相关要求，严禁成为推介产品、输送利益的平台，严禁以继续医

学教育名义组织与培训无关的活动，严禁乱收费或只收费不培

训，严禁从事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行为。

二、项目内容

1.公需科目。包括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普遍掌握的法律法

规、理论政策、职业道德、医疗质量安全管理等基本知识，以及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重点强化的医德医风、医学伦理、医学人文



等职业素养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从业行为规范等政策法规

教育，公共卫生干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健康教育等

公共卫生知识与技能教育。

2.专业科目。包括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从事专业工作应当掌握

的专业知识、实践技能，以及医学科技创新等前沿知识。本学科

的国际或国内发展前沿；边缘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新进

展；国外先进技术、成果的引进和推广，或国内先进技术、成果

的推广；填补国内空白，有显著社会或经济效益的技术和方法。

3.其他有助于提升全国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专业知识、技能、

职业素质的内容。如临床诊疗指南、技术操作规范、临床路径，

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且有助于提升专业知识技能的项目等。

4.无主题授课内容的年会、峰会、论坛，原则上不作为项目

申报。

三、项目负责人基本要求

1.项目负责人应在所主办项目学科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

平，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近 3 年曾担任过国家级或省级继续医学

教育项目负责人，且项目执行情况良好。

2.项目负责人应为单位在职人员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

技术职称，实践（技术示范）教师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

称，其授课内容与其学科专业一致。

3.项目负责人每年申报项目不超过 2 项，申报项目内容应为

其所从事的主要专业或研究方向，参与项目授课。

四、项目申报单位基本要求



1.申报单位应建立相应机制，持续加强和改进培训质量。为

项目执行提供必需的人力、物力以及经费等方面保障。近 3 年继

续医学教育工作评估检查结果应为合格。

2.申报（项目牵头）单位属于医疗卫生、教学、科研机构的，

该项目师资中本单位人员占比应不低于 50%。

3.同一项目只能通过一个单位申报，不得重复申报。多单位

联合申报的项目由牵头单位负责申报。

4.申报单位应对授课教师所提供的教学课件及教学资料进

行审核，确保课件符合教学要求、严把意识形态审核，确保课件

内容主题突出、结构合理、内容完整、逻辑顺畅、整体风格统一

协调、参考资料来源清楚、无侵权行为。

5.申报继续医学教育远程项目的单位或机构，还须符合下列

要求：

（1）申报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成立时间不少于 5 年，

无不良业务记录。企业类型的申报单位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包括

教育/培训/医学出版类，近 3 年征信记录良好。

（2）申报单位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坚持正确的舆论导

向，积极配合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有关工作。具备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监管部门批准的相关资质，项

目学习网站必须具备 ICP 备案号、公网安备号。

（3）申报单位拥有能够满足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需

求的课件库、试题库等教学资源。课件库不低于 3000 学时（45

分钟/学时），其中近 3 年的课件不少于 1000 学时。申报单位对



课程的教学资源拥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

（4）申报单位拥有健全的信息、数据安全相关管理制度，

具备安全监管与应急处理能力。拥有独立机房或者租用国内云服

务器，系统安全满足国家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三级及以上要

求，并通过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三级及以上测评。

（5）申报单位具有有效运行且不断优化迭代的远程继续医

学教育系统，能支持慕课学习、直播教学、线上作业及考核、在

线讨论等多种教学方式。系统能够支持用户身份识别、学习过程

管理、在线考核、在线评价、统计分析等功能。系统可容纳 10

万及以上用户同时在线，页面平均响应时间在 2 秒以下，系统可

用性达到 99%以上。

（6）申报单位拥有满足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开展需要的

课程开发团队、信息技术团队、授课教师、教辅人员、编辑人员、

开发人员、系统运维人员、客服人员等。其中，授课教师数量不

少于 100 人，高级职称授课教师数量不少于 30 人。

（7）申报单位开展远程医学教育工作不少于 3 年，年度

开展线上培训项目不少于 30 项，年度线上培训不少于 10 万人

次。


